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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2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提

交的《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提议和承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公司通过完成 2014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了持续的资

产和资金注入，资本公积金余额充足。综合考虑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成长性，以

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积极持续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0 8 

分配总额 0 0 1,295,113,475 

提示 
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若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

配比例进行调整 

2、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提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方案也符合《公司 2015-201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确定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规划。 

3、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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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以天然碱化工、煤炭、煤化工、天然气化工为主导的能源化工企

业，主营纯碱、小苏打、化肥、煤炭、甲醇等能源及化工产品。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基础化工原料，应用范围较广，主要用于玻璃、化工、

医药等下游行业。公司的天然碱生产装置主要位于中国天然碱之都——河南省南

阳市桐柏县境内，纯碱产能位居全国第四位，在国内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小

苏打产能位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出口份额的 50%以上。公司将加大技术投入和

技术创新的力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天然碱产业的成本领先优势，同时积极研发

小苏打日用产品，达到日用、食用、工业、饲料添加剂等细分市场的全覆盖，提

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尿素所属的氮肥行业，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公司将以尿素产品差异化为突破

口，重点打造以螯合钾富锌、硼、硅、硒等为代表的新型肥料，逐步实现“定制

化”生产，同时依托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由单一生产、流通型企业转变为集产

品、技术、资金、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供应商。 

公司煤炭与甲醇业务目前尚处于行业周期性低谷，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近

年来通过持续内部挖潜控制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有效防控下行周期风险。甲醇

要和周边烯烃项目建立良好的上游合作关系，煤炭加快“标准煤”研发，建立分

煤种、分热值、分指标参数的质量标准体系，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 

2015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截至 2015年度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合并数）为 133,600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具备转增的基本条件。 

公司 2015 年度拟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1,618,891,84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合计转增股本 129,511.35

万股。预计公司 2015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未超出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财务成果的可分配范围。 

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

提下，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该预

案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

求，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提议人博源集团在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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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912,8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74%。博源集团在增持完成后承诺 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详

见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 月 27 日公司分别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票进展情况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截至本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前 6个月，除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外，公司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增持或减持公司股票。 

截至本预案预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划。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中的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若本次预案最

终实施，公司总股本将由 1,618,891,844股增加至 2,914,005,319 股，按新股本

计算，公司 201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71元/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 2.075元/股。同时，由于公司股本规模扩大，公司 2015 年度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将同比摊薄。 

2、公司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 6个月内，公司 2015

年 1 月完成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限售期届满解除

限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28,337,9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0%。

并于 2016年 1月 27日上市流通（详见 2016年 1月 25日公司披露的《关于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的

股份数

量（股） 

质押的股

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民

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434,782 75,434,782 4.65% 0 0 

2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民

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4,347,826 74,347,826 4.59% 0 0 

3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民生加

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043,478 51,043,478 3.15% 0 0 

4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民生加

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217,391 27,217,391 1.68% 0 0 

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57号资产管理计划 
36,811 36,811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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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的

股份数

量（股） 

质押的股

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35号资产管理计划 
22,087 22,087 0.00% 0 0 

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56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5 14,725 0.00% 0 0 

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66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5 14,725 0.00% 0 0 

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68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5 14,725 0.00% 0 0 

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

通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5 14,725 0.00% 0 0 

1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信定

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5 14,725 0.00% 0 0 

1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16号资产管理计划 
14,724 14,724 0.00% 0 0 

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申

万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1,779 11,779 0.00% 0 0 

1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旗峰创新2号资产管理计划 
11,779 11,779 0.00% 0 0 

1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金睿和

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1,779 11,779 0.00% 0 0 

1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

增 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307 10,307 0.00% 0 0 

1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

金－同安定增保1号资产管理计

划 

8,835 8,835 0.00% 0 0 

1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上海同

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35 8,835 0.00% 0 0 

1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益

坤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7,421 7,421 0.00% 0 0 

2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 75号资产管理计划 
7,362 7,362 0.00% 0 0 

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信信

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362 7,362 0.00% 0 0 

2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

山定增 4号资产管理计划 
7,362 7,362 0.00% 0 0 

2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7,362 7,362 0.00% 0 0 

24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东北证

券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7,362 7,362 0.00% 0 0 

2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尚元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5,831 5,831 0.00% 0 0 

2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

金－富春定增 21号资产管理计

划 

4,417 4,417 0.00% 0 0 

2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4,417 4,417 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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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的

股份数

量（股） 

质押的股

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增 36号资产管理计划 

2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

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 
4,417 4,417 0.00% 0 0 

2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

山定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 
4,417 4,417 0.00% 0 0 

3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

山定增 5号资产管理计划 
4,417 4,417 0.00% 0 0 

3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安信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4,417 4,417 0.00% 0 0 

3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华辉创富定增2号资产管理

计划 

4,417 4,417 0.00% 0 0 

3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

山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2,945 2,945 0.00% 0 0 

合计 228,337,964 228,337,964 14.10% 0 0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 6个月内，不存在限售股解

禁情形。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并

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该利润分配预案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提议该预案的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 

2、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提交的《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和承诺》后，公司

董事会成员对上述预案进行了审慎评估，参与谈论的董事共 5 名（占公司董事会

成员总数的 1/2以上），参与讨论的 5名董事均同意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提议。同时上述 5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如持有公司股票，则在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时投赞成票。 

2、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按照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进行了登记，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

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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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提议人签字盖章的提案原件及相关承诺； 

2、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